林芝经济开发区灵芝深加工建设项目二期“7·13”生产安全事故公示

2025年7月13日，林芝经济开发区灵芝深加工建设项目二期施工现场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时间：2025年7月13日16时许

（二）事故地点：林芝经济开发区**建设项目二期施工场地搅拌机作业区域

（三）涉事单位：建设单位为西藏**科技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西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广东**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四）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该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7.4万元。死者为非施工人员，系工地食堂工作人员家属，未经许可擅自进入施工现场。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2025年7月13日15时30分许，死者未经许可擅自进入施工现场，途经搅拌机作业区域。16时许，现场施工人员发现其被搅拌机卷入，随即呼救并切断搅拌机电源，同时拨打120、110、119急救电话。后续120急救人员、消防救援人员及相关单位负责人相继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经全力抢救，死者于当日17时59分被宣布临床死亡。

事故发生后，相关单位及时开展善后处置工作，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完成款项支付。经评估，本次事故信息报送顺畅、应急响应迅速、现场处置措施适当，未发生衍生事故。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死者安全意识淡薄，未经许可擅自进入施工作业区，被正在运转的搅拌机卷入，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1.涉事搅拌机未设置安全防护棚、安全警示标志，传动部位无防护罩；2.施工现场未落实封闭管理，门禁系统失效，未能阻止非施工人员进入；3.监理单位下达整改通知后，施工单位未及时整改涉事搅拌机安全防护隐患。

四、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责任单位及问题

1.西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综合应急预案，未落实封闭管理，施工现场安全警示标志缺失，未及时整改设备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2.广东**工程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监理责任落实不到位，未督促施工单位及时整改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

3.林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安全监管职责落实方面存在不足。

（二）责任人员及处理建议

1.死者：违规进入施工现场，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已死亡，建议免予处罚。

2.施工单位项目部经理胡某忠：未严格履行法定安全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林芝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3.施工单位项目部安全员罗某：未严格履行安全管理职责，隐患排查整改督促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林芝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由林芝市住建局依法暂停或吊销其相关安全生产资格。

4.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王某：监理责任落实不到位，未督促施工单位完成隐患整改闭环，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建议由林芝市住建局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建议林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林芝市安委办作出书面检查。

五、事故教训及整改防范措施

（一）主要教训：相关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违反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外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规进入危险作业区域，最终导致事故发生。

（二）整改防范措施

1.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各参建单位要深刻汲取教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控，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确保安全措施落实到位。

2.加强安全宣传培训。相关单位要开展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强化施工人员及外来人员安全管理，提升安全意识和风险辨识能力，杜绝违规进入作业区域等行为。

3.强化工程安全监管。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要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加大施工现场巡视检查力度，确保安全隐患闭环管理。

4.压实行业监管责任。相关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个必须”要求，扎实开展安全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